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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工程项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 

《周口市沙颍文化产业园配套工程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合同》，签

约合同暂定价为人民币（大写）陆亿贰仟叁佰叁拾贰万零肆佰圆整(¥62332.04 万

元)； 

其中： 

1、道路工程设计费：经财政评审的市政道路建安工程费*1.3%。 

2、园林景观设计费：经财政评审的园林景观建安工程费*1.39%。 

3、建安工程费：经财政评审的建安工程费*97.39%。 

合同价格形式：最终以工程竣工结算审计建安费乘以中标费率进行结算。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  

1、上述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公司扩大经营规模，将对当期和未来业绩产生积

极影响，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2、上述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上述合

同而对上述合同当事人形成依赖。  

 特别风险提示： 

上述合同已对合同金额、生效条件、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确

约定，合同各方也均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等

不可预计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一、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2021 年 5 月 11 日及 2021 年 5 月 20 日，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先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项

目预中标公示的提示性公告》和《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8、2021-039）。 

近日，经公司所属联合体与周口市川汇区城建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

包人”）友好协商，签署了《周口市沙颍文化产业园配套工程项目设计施工总承

包（EPC）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1、工程名称：周口市沙颍文化产业园配套工程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2、施工暂定合同价：签约合同暂定价为人民币（大写）陆亿贰仟叁佰叁拾

贰万零肆佰圆整(¥62332.04 万元)； 

其中： 

（1）道路工程设计费：经财政评审的市政道路建安工程费*1.3%。 

（2）园林景观设计费：经财政评审的园林景观建安工程费*1.39%。 

（3）建安工程费：经财政评审的建安工程费*97.39%。 

3、工程地点：西至中州大道，南至沙颍河，东至八一大道，北至文昌大道

的部分区域。 

4、工程内容： 

总用地面积 33.1866 公顷，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周口源核心区配套 4 条市政道

路、文化产业园观景水系及观景桥、滨河公园、文化公园四部分。具体建设内容：

（1）新建市政道路 4 条。（2）文化产业园观景水系面积 21835 平方米。（3）滨

河公园规划面积约 127503 平方米。（4）文化公园规划面积约 78935 平方米。 

5、工程承包范围：本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包括项目方案、初步设计和评

审、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编制等所有设计和工程施工总承包）。 

6、合同工期： 

工期总日历天数：540 天。 

具体开工时间以开工令为准，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计

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7、资金来源：财政筹措资金。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发包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合同主要条款  

（一）合同总价和付款 

1、合同价格形式及计算方法：设计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含建筑设备）均

采用以下形式确定。 

其中： 

（1）设计费包含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及施工图预算费、施工

过程设计跟踪服务费、交通费、驻地工程师所需的各种费用、税金、利润及其他

所有成本费用的总和，按照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发布<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

理规定>的通知（计价格[2002]10 号）》的收费标准（下文简称国家设计收费标准）

计算乘以下浮系数； 

（2）建筑安装工程费根据依据审定后的施工图、最新的河南省建设工程相

关消耗量定额及其配套费用定额、最新计价文件规定，采用一般计税法计算，其

中费用定额中有取费区间的按中值取费，材料价格按施工期间的《周口市建设工

程造价信息》相应信息价算术平均值进行计算；《周口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没

有相应价格信息的，由双方经过市场询价后确定（不下浮让利）。承包人在完成

施工图审查后 60 天内递交勘察设计费及建筑安装费（即施工图预算）等造价成

果文件给发包人，发包人提交财政对承包人提供的施工图预算及设计费进行财评，

经财政评审且发包人和承包人认可后的施工图预算乘以 97.39%后作为工程总承

包项目的施工建筑安装工程费。经财政评审的市政道路建安工程费*1.3%为道路

工程设计费，经财政评审的园林景观建安工程费*1.39%为风景园林设计费。 

2、因不可抗力、地质条件、勘察成果缺陷和发包人提出超出初步设计建设

内容及使用功能的情形、发包人要求增加的工程内容、实际工程量变化等引起的

变更价款，按实际进行计算。  

3、检验试验费按相关文件规定执行。业主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所发生的的检



验试验费不包含在合同价中，由业主与第三方检测机构另行签订合同。 

 

（二）违约 

1、发包人违约的情形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下列情形，属于发包人违约： 

（1）因发包人原因未能在计划开工日期前7天内下达开工通知的； 

（2）因发包人原因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 

（3）发包人违反约定，自行实施被取消的工作或转由他人实施的； 

（4）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工程设备的规格、数量或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

或因发包人原因导致交货日期延误或交货地点变更等情况的； 

（5）因发包人违反合同约定造成暂停施工的； 

（6）发包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发出复工指示，导致承包人无法

复工的； 

（7）发包人明确表示或者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 

（8）发包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他义务的。 

发包人发生违约情况时，承包人可向发包人发出通知，要求发包人采取有效

措施纠正违约行为。发包人收到承包人通知后28天内仍不纠正违约行为的，承包

人有权暂停相应部位工程施工，并通知监理人。 

2、承包人违约的情形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下列情形，属于承包人违约： 

（1）承包人违反合同约定进行转包或违法分包的； 

（2）承包人违反合同约定采购和使用不合格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 

（3）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的； 

（4）承包人违反约定，未经批准，私自将已按照合同约定进入施工现场的

材料或设备撤离施工现场的； 

（5）承包人未能按施工进度计划及时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造成工期延误

的； 

（6）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未能在合理期限对工程缺陷进行修

复，或拒绝按发包人要求进行修复的； 



（7）承包人明确表示或者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 

（8）承包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他义务的。 

承包人发生除约定以外的其他违约情况时，监理人可向承包人发出整改通知，

要求其在指定的期限内改正。 

（三）争议和裁决  

争议的解决程序 

在争议提交调解之日起30日内，双方仍存有争议时，或合同任何一方不同意

调解的，应向  工程  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作为双方解决争议事项的约定。 

三、说明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上述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公司扩大经营规模，将对当期和未来业绩产生积

极影响，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2、上述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上述合

同而对上述合同当事人形成依赖。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上述合同已对合同金额、生效条件、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确

约定，合同各方也均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等

不可预计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17 日 


